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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 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了解 1949 年至 2003 年臺灣的國語運動措施。採用歷史研

究法以文獻分析的方式進行研究。1949到 2003年間的國語運動大致可分為 3期，

分別是奠基期（1949-1969 年）、貫徹加強期（1970-1986年）以及尊重多元期

（1987-2003年）。奠基期延續了戰後初期在臺的國語運動，並且加強國語推行

的力道，主要措施包括：恢復中央國語會、開辦國語高級班或研究班、增加國語

傳習時數以及在公教機關禁止使用其他語言文字等。到了 1970 年代，中華民國

退出聯合國，國際地位一落千丈，於是國語運動進入貫徹加強期；這段期間除了

接續先前的國語推行措施外，還增加了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」，將國語運動的層

次拉高，使得國語運動不僅是國語推行，更是中華文化復興的一環；而後又制訂

「臺灣省加強推行國語實施計劃」，從公教機關、原住民、社會、國語推行員以

及國語會經費等各層面著手，加強國語的推行；此外在廣播電視的播出部分，限

制方言的播出時間，一天當中方言僅有 10％的時間可以播出。進入 1980 年代，

民主聲浪高漲，國民政府於 1987 年解除戒嚴，國語運動來到尊重多元期；首先

在國語推行機構方面，部國語會改組為「國家語文發展委員會」，而後完全廢止；

1993 年解除方言在廣播電視播出的時間限制；最終於 2003 年廢止「國語推行辦

法」，國語推行運動正式告終，臺灣的語言政策邁向多元並進、相互尊重的新紀

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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